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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零售信用基本要求 服务产品提供》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计划由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提出并归口，正式列入 2018 年国家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84418-T-469，项目名称为《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零

售信用基本要求 服务提供》的制定，起草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二、本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近几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非常迅速，网络零售交易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越

来越高。市场对电子商务信用标准化体系建设需求较为迫切，其中制定适合我国电子商务

业态的网络零售信用评价和服务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般消费品网络零售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服务业开展网络零售也越来越普及。符

合服务业网络交易的一种线上交易、线下消费的新型模式，往往被称为“O2O”。《电子商

务信用 网络零售信用基本要求 消费品零售》（GB/T 34057-2017）于 2016 年定稿并于 2017

年发布实施。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一般消费品领域的网络零售信用规范不能适用，而

且在 O2O交易盛行的网络经济，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类网络交易模式的相关信用规范

编制显得越来越紧迫。 

本标准编写吸取了国内外电子商务顾客信任和网购风险相关的成熟理论和实践，更对

O2O 网络交易风险点的主要分散范围和危害进行了深度调研。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能够

指导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网站建立诚信体系，引导网站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倡导

健康有序的网络竞争环境，也能够为电子商务第三方信用评价提供统一基础。 

三、本标准制定原则和内容框架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 

（1）实用性 

实用性是本标准编制时考虑的首要原则。在选取标准条款时不仅给出网站诚信经营的

原则性指导，还就具体做法给出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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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性 

为了保证标准条款的指导价值，标准重点参考了（1）网络购物信任形成理论，和（2）

O2O 交易风险分析和常见投诉纠纷数据，力图使标准规定符合电子商务信用规律和现实需

求。 

（3）全面性 

由于网络零售信用涉及到交易的方方面面，本标准编制时尽量覆盖交易全过程的主要

信用要素和风险控制点。 

（二）标准制订主要依据 

1、GB/T 20001.1-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 术语》、GB/T 10112-1999 《术语

工作 原则与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3、商务部关于“十二五”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商电发[2011]478号）、

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商务部公告 2007年第 19号）、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

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2010年第 49号）等政府规范电子商务文

件。 

（三）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范围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的电子商务信用等定义与电子商务信用标准体系其他标准保持一致。 

3、总则 

规定了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网站的信用原则和信用要素。 

4、经营者要求 

规定经营者资质和相关信息公开要求。 

5、安全要求 

指线上交易和交易后的相关安全问题。 

6、交易诚信要求 

主要规定网上交易过程、线下服务产品提供、交易或服务产品相关的售后服务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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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要求 

7、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要求 

规定了网站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和隐私方面的要求。 

四、本标准的制定过程 

（一）组成标准起草组 

2016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成立标准起草组，完成标准草案稿，完成了标准立项申

报工作。 

（二）标准起草过程 

本标准编制过程主要事项如下： 

2016年，标准研制启动，完成草案稿； 

2017年，开展调研，了解需求和完善标准； 

2018年，项目立项专家评审，完善草案稿，12月成功立项，召开专家研讨会； 

2019年 1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也特别向全国信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专家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适用范围的说明 

本标准针对的是不同于一般实物消费品（如服装、家电等等）的服务产品的网络零售

（大部分情况下等同于 O2O电商）行为，服务产品网络交易的特征是线上交易与线下服务

的相结合，以及过程相分离。 

（2）电子商务信用定义的说明 

国标《信用 基本术语》对信用给出的定义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

或担保就可获得资金、物质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在约定期限内偿还的承诺为条件。

注：广义的信用指诚信原则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由于交易的跨时空特征，物流和资金

流不能同步，电子商务交易的达成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且有一方需要在不能立即

获得资金或商品、甚至不能看到实物的情况下提前付出商品或资金。 

电子商务信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信用的概念有明显区别。淘宝、京东等大型电子

商务平台广泛采用的顾客评价以及顾客评价数据统计构成了网购信用的基本形式，市场上

的电子商务网站信用评价和标识发放成为独立组织机构提供的专业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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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鉴于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技术以及现实化的交易需求特征，为满足甄别守信和失信、促

进商家网上诚信经营和增强对诚信商家的信任需求，电子商务信用应运而生，其本质是解

决网站取得顾客信任以及顾客找到可信网站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标准采用《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零售信用基本要求 消费品零售》中的相关定义。 

（3）标准名称调整说明 

在 2018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中本标准项目名称为《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零售信

用基本要求 服务提供》。鉴于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服务”常指交易辅助性服务和支撑性服

务，如：售前咨询、在线支付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退换货服务等。本标准题目中的“服

务”并非指网络交易相关服务，而是指消费者购买行为所要获得的消费对象，例如通过网

络交易获得线下的餐饮服务、健身服务、或演唱会体验等，实际为一种商品，为区分于交

易相关服务，在标准题目和正文中均已“服务产品”作为指代。 

六、标准属性的建议 

 本标准属于基础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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